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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回复 

 

信会师函字[2022]第 ZC100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下发的《关于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2〕020246 号）（以下

简称“审核问询函”）的要求，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本

所”）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及有关规定，对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审核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核查，现

将专项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注：本回复涉及的财务数据，其中 2019 年至 2021 年业经本所审计并出具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22 年 1-9 月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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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根据申报材料，2021 年 8 月，安徽省医药联合采购办公室提出将针对化学

发光法检测试剂开展带量采购谈判议价；2022 年 3 月，国家卫健委等发布《新

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试行）》，规定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抗原检测试剂纳入集

中招标采购，公司产品可能面临价格和毛利率下降的风险。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长期股权投资 33,898.08 万元，其中包括对广州中孚懿德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孚懿德）、成都众森鸿运物流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鸿运物流）等的股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2,603.50 万元，包括

对广州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民投）等的股权投资。发行人认为中

孚懿德和鸿运物流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带量采购政策对发行人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及应对

措施；（2）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公司已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

投资的具体情况，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

情形，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以下简称《审核问

答》）有关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业务的要求；（3）截至目前，中孚懿德和广民投

的出资结构与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投资范围、投资金额及违约责

任等，发行人对上述主体的历次出资过程、认缴及实缴金额、未来出资计划；（4）

结合中孚懿德的投资标的、鸿运物流与公司目前阶段主营业务的具体协同关系，

说明上述投资是否属于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拓展客户、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

及通过上述投资获得新的技术、客户或订单等战略资源的具体情况，发行人未将

以上投资认定为财务性投资是否符合《审核问答》的相关规定。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核查（2）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发

行人律师核查（3）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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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行人回复 

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公司已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的

具体情况，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情

形，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以下简称《审核问答》）

有关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业务的要求 

1、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已实施或拟实施的

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下同）情况 

（1）财务性投资的认定标准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20 年 2 月发布的《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

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上市公司申请再融资时，除金融类企业

外，原则上最近一期末不得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

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以下简称

《审核问答》）第十条的相关规定：（一）财务性投资的类型包括不限于：类金融；

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拆借资金；委托贷款；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

务公司出资或增资；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非金融企业投资金

融业务等。（二）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

以收购或整合为目的的并购投资，以拓展客户、渠道为目的的委托贷款，如符合

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不界定为财务性投资。（三）金额较大指的是，

公司已持有和拟持有的财务性投资金额超过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的 30％（不包含对类金融业务的投资金额）。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20 年 7月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

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资产业基金以及其他类似基金或产品的，如同时属于以下

情形的，应当认定为财务性投资：①上市公司为有限合伙人或其投资身份类似于

有限合伙人，不具有该基金（产品）的实际管理权或控制权；②上市公司以获取

该基金（产品）或其投资项目的投资收益为主要目的。 

（2）类金融业务的认定标准 

根据《审核问答》第二十条：（一）除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批准从

事金融业务的持牌机构为金融机构外，其他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均为类金融机构。

类金融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和小贷业务等。（三）与公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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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务发展密切相关，符合业态所需、行业发展惯例及产业政策的融资租赁、商

业保理及供应链金融，暂不纳入类金融计算口径。 

（3）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已实施或拟实施

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下同）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8月 1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即 2022 年

2 月 19 日）起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实施及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情况如下：  

① 类金融业务 

自 2022 年 2 月 19 日起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不存在类金融业务的情况。 

② 设立或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 

自 2022 年 2 月 19 日起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不存在设立或投资产业基金、

并购基金情况。 

③ 拆借资金 

自 2022 年 2 月 19 日起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不存在拆借资金的情况。 

④ 委托贷款 

自 2022 年 2 月 19 日起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委托贷款的情况。 

⑤ 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 

自 2022 年 2 月 19 日起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不存在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

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的情况。 

⑥ 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 

自 2022年 2月 19日起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存在将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定期及大额存单的情形，系公司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将闲置资金转存为理财产

品、定期及大额存单，不属于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不属于财务性

投资。 

⑦ 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 

自 2022 年 2 月 19 日起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不存在投资或拟投资金融业务

的情况。 

⑧ 其他对外投资 

自 2022 年 2 月 19 日起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新增参股投资 741.37 万元，

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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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主营业务 

是否属于财

务性投资 

万孚卡迪斯有限公司 

(Wondfo-Cartis Limited) 
720.37 

医疗检测产品的研

发、生产、销售 
否 

成都众森鸿运物流中心（有限合伙） 21.00 物流运输 否 

合计 741.37   

公司上述新增投资均为聚焦医疗器械行业或产业链上下游，符合公司主营业

务及战略方向，因此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2、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情形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财务性投资为 100.00 万元，占报告期末归属

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0.02%。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万元） 
其中： 

财务性投资 

财务性投资占当期归属于

母公司净资产合计的比例 

交易性金融资产 148,889.54 - - 

债权投资 91,359.77 - - 

长期股权投资 34,739.08 -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2,603.50 100.00 0.02% 

合计 297,591.89 100.00 0.02% 

（1）交易性金融资产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金额为 148,889.54 万元，均为

理财产品、定期及大额存单。公司利用闲置自有资金与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定期及大额存单，旨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短期内的闲置

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管理水平，为公司及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公

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定期及大额存单均为中低风险类产品，不属于“收益波动大

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2）债权投资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债权投资金额为 91,359.77 万元，均为定期及

大额存单。公司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定期及大额存单，旨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短期内的闲置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管理水平，

为公司及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公司购买的定期及大额存单风险较低，不属

于“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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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期股权投资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金额为 34,739.08 万元，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被投资单位 主营业务 
是否属于财 

务性投资 

账面价值 

（万元） 

1 深圳市博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医疗电子设备的研发、

生产、销售 
否 441.68 

2 嘉兴睿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服务、早早孕

检测试纸销售 
否 2,683.85 

3 广州爱源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健康管理服务 否 37.39 

4 湖南万孚维康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区检中心共建、医疗器

械销售 
否 204.10 

5 
万孚卡迪斯有限公司 

(Wondfo-Cartis Limited) 

医疗检测产品的研发、

生产、销售 
否 3,825.38 

6 广州润孚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基因检测产品的研发、

销售 
否 0.00 

7 
广州中孚懿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基金投资管理，围绕同

行业与产业链上下游进

行产业投资 

否 9,000.30 

8 山东万孚博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销售 否 231.65 

9 新疆万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销售 否 3,843.68 

10 万孚(吉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销售 否 4,353.35 

11 陕西天心科技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销售 否 836.51 

12 山东万孚维康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销售 否 329.86 

13 深圳市生强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医学

显微影像形态学分析仪

器的研发生产服务 

否 2,505.59 

14 山东志盈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销售 否 1,766.42 

15 
贵州万孚康雅医疗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 
健康管理服务 否 15.37 

16 
赛维森（广州）医疗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医

疗数据存储 
否 2,721.78 

17 交弘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销售 否 607.52 

18 重庆瑞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销售 否 61.81 

19 厦门信德科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销售 否 1,251.84 

20 
成都众森鸿运物流中心（有限合

伙） 
物流运输 否 21.00 

合计 34,7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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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公司上述投资均为聚焦医疗器械行业或产业链上下游，符合公司主营

业务及战略方向，因此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4）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金额为 22,603.50 万元，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投资单位 主营业务 
是否属于 

财务性投资 
账面价值 

1 
Binx Health 

Limited 

公司对英国 Binx Health Limited 参股

投资，共同推动传染病领域的分子诊

断业务在大中华区的拓展 

否 20,647.00 

2 iCubate,Inc., 

公司对美国 iCubate 参股投资，共同

推动传染病领域的分子诊断业务在大

中华区的拓展 

否 1,454.00 

3 
上海利连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以同质化提升临床决策质量、保障医

患安全为目标，利用医疗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技术的智慧医疗解决方案领先

供应商。利连利用数据治理、自然语

言处理、机器学习和知识工程等技术，

资源化处理临床医疗大数据及医学文

献，通过人工智能推理及计算引擎辅

助临床疾病诊断治疗，有效识别患者

诊疗过程中的临床风险，并进行实时

干预和事后统计分析 

否 300.00 

4 
广州民营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政府牵头组织成立，由中国 50 家民营

上市公司为主要股东共同出资成立的

产业投资机构 

是 100.00 

5 
云南富雅科技有

限公司 
医疗器械销售 否 52.50 

6 
深圳市和来科技

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研发生产与销售企业，聚焦均

相化学发光与微流控技术等领域 
否 50.00 

合计 22,603.50 

由此，除广州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外，公司上述投资均为聚焦医疗器械

行业或产业链上下游，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方向，不属于财务性投资（包括

类金融业务）。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对广州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账

面价值为 100.00 万元，占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0.02%。 

综上所述，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财务性投资的合计金额为 100.00

万元，占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0.02%，不超过 30%，公司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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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财务性投资的情形，符合《审核问答》

有关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业务的要求。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发行人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再融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

的相关规定，明确财务性投资（包含类金融投资）的定义；  

2、查阅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文件、定期报告、相关科目明细清单、对外投资

情况和投资协议/合同等文件，并向公司相关人员了解对外投资的具体情况、原

因及目的，通过公开渠道查询被投资企业的工商信息，了解被投资企业的经营范

围及主营业务等，核查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是否存

在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 

3、查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相关协议或凭证文件，了解公司购买相关金融

资产的原因，核查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 

4、测算最近一期末财务性投资总额占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规模比

例情况，核查公司是否存在最近一期末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

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对比

分析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会计师认为： 

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公司不存在已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

投资。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财务性投资的合计金额为 100.00 万元，占

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0.02%，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

的财务性投资情形，符合《审核问答》有关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业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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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 

发行人本次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100,000 万元，将用于知识城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生物原料研发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根据申报材料，知识城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建成后预计年产胶体金检测试剂产品 44,500 万人份，年产荧光检测试剂产品

15,500 万人份。2017 年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包括万孚生物新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2020 年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募投项目包

括化学发光技术平台产业化建设项目。知识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运营期预计平均

毛利率为 67.55%，报告期内发行人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65.21%、69.02%、58.46%

及 56.56%。生物原料研发项目主要用于针对免疫胶体金技术平台、免疫荧光技

术平台检测试剂相关的生物原料研发。知识城生产基地项目用地尚未取得。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持有货币资金 5.82 亿元，理财产品 13.19 亿元，定期

及大额存单 9.07 亿元，合计 28.02 亿元。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知识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与前次募投项目的区别与

联系，在前次募投项目皆尚未完全达产情况下再次建设的必要性，是否涉及重复

建设；（2）结合发行人在手订单或意向性订单、同行业竞争情况、市场容量等，

分别说明各产品新增产能的扩产幅度和合理性、产能消化措施，是否存在较大产

能闲置的风险；（3）知识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投资数额

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并结合发行人和同行业可比公司同类项目单位投资规模

情况，说明本次投资规模的合理性；（4）知识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效益测算具体

计算过程，并结合现有产品及同行业上市公司同类产品情况等，说明募投项目效

益测算的合理性及谨慎性；（5）生物原料研发项目的技术可行性、目前研发投入

及进展，是否具有足够的人员和技术储备；（6）知识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土地使

用权取得的最新进展，如无法取得是否会对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

拟采取应对措施及有效性；（7）量化分析本次募投项目新增折旧摊销对发行人经

营业绩的影响；（8）结合现金流状况、未来流动资金需求等，说明发行人在持有

较大金额的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情况下实施本次融资的必要性。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2）（4）（6）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核查（3）（4）（7）（8），请发行人

律师核查（6）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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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行人回复 

（一）知识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投资数额的测算依

据和测算过程，并结合发行人和同行业可比公司同类项目单位投资规模情况，

说明本次投资规模的合理性 

1、知识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

和测算过程 

知识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总投资额为 76,797.86 万元，具体构成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预计投资金额 比例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工程建设费 75,292.02 98.04% 74,000.00 

1.1 建安工程 54,162.02 70.53% 54,000.00 

1.2 设备及信息系统 21,130.00 27.51% 20,000.0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 1,505.84 1.96% 1,000.00 

总金额 76,797.86 100.00% 75,000.00 

（1）工程建设费 

① 建安工程 

建安工程主要包括土地出让金与交易税费、勘察设计审查费、建筑安装工程

费等，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预计投资总额（万元） 

1 土地出让金与交易税费 2,000.00 

2 建设管理费 846.00 

3 勘察设计审查费 1,411.15 

4 行政事业性等其他费 201.08 

5 前期工程费 80.66 

6 建筑安装工程费 49,623.13 

总计 54,162.02 

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明细如下： 

序号 科目名称 预计投资金额（万元） 

1 基坑支护与土石方开挖工程 2,220.76 

2 桩基工程 701.27 

3 主体结构施工总承包 18,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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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科目名称 预计投资金额（万元） 

4 人防门工程 458.80 

5 幕墙工程 1,138.00 

6 消防工程 819.80 

7 电梯工程 360.60 

8 高低压变配电工程 548.23 

9 柴油发电机 29.65 

10 抗震支架 36.77 

11 弱电和智能化工程 503.70 

12 景观工程 50.00 

13 二次设计装饰装修工程 22,099.00 

14 通风空调 1,841.54 

15 充电桩 120.00 

16 地下交通设施及划线 35.00 

17 地下车库雨篷 80.00 

18 物业管理合同 100.00 

合计 49,623.13 

注：其中总建筑面积 77,000 ㎡，主体结构施工总承包按 0.24 万元/㎡计算；二次设计装饰装修工程按每平

米单价 0.29 万元/㎡计算。 

②设备及信息系统 

主要包括胶体金平台、免疫荧光平台两个技术平台的生产设备投入，以及相

应的仓储设备设施和信息化管理系统，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台/套 投资金额 

胶体金平台设备 64 9,100 

免疫荧光平台设备 74 8,600 

仓储设备 1 500 

信息化管理系统 8 2,930 

合计 147 21,130 

（2）工程建设其他费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主要为：与建筑结构工程相关的光纤入座、强弱电、UPS

接地（GMP 车间）、备用不间断电源等，及与整体工程相关的工程保险费、建设

单位临时设施费、联合试运转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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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发行人和同行业可比公司同类项目单位投资规模情况，说明本次投资规模的合理性 

发行人及同行业可比公司同类项目单位投资规模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募投项目名称 
投资额 

(万元) 

产能 

（万人份） 

单位产能对应 

的投资规模 

(万元/万人份） 

收入规模 

（万元） 

投入产出比 

（收入/投资额）（元) 

迈克生物 
血液诊断产品生产线 43,591.00 70,000 0.62 

138,711.03 1.40 
即时诊断产品生产线 55,486.00 90,000 0.62 

万泰生物 化学发光试剂制造系统自动化技术改造及国际化认证项目 15,000.00 10,000 1.50 - - 

热景生物 
年产 1200 万人份体外诊断试剂、850 台配套仪器生产基地

及研发中心项目 
29,770.19 1,200 24.81 21,439.63  0.72 

基蛋生物 POCT 体外诊断试剂及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生产项目 24,185.00 4,500 5.37 39,600.00 1.64 

万孚生物 

万孚生物新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45,547.18 8,310 5.48 66,700.00 1.46 

化学发光技术平台产业化建设项目 34,295.79 2,800 12.25 29,638.35 0.86 

知识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本次募投项目） 76,797.86 21,215 3.62 73,608.86 0.96 

注 1：收入规模为项目 100%达产后的预计年收入。 

注 2：此处知识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仅以新增产能 2.12 亿人份进行测算，未将老产能搬迁纳入测算。 

不同公司实施的募投项目所生产产品的检测内容、规格、型号等均有所不同，因此不同公司、不同募投项目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单位新增产能对应的投资规模为 3.62 万元/万人份，高于迈克生物、万泰生物，低于热景生物、基蛋生物及万孚生

物前次募投项目，处于行业中间水平。 

从单位投资产出角度看，本次募投项目的投入产出比为 0.96，低于迈克生物、基蛋生物，高于热景生物及发行人前次募投项目“化

学发光技术平台产业化建设项目”，处于行业中间水平。 

综上，本次募投项目单位新增产能对应的投资规模、单位投资产出比均处于行业中间水平，本次投资规模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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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效益测算具体计算过程，并结合现有产品及

同行业上市公司同类产品情况等，说明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合理性及谨慎性 

本项目的建设期为 2 年（24 个月），拟新增产能 2.12 亿人份。经测算，本项

目运营期可实现新增年均销售收入 72,245.73 万元，新增年均净利润 18,687.74

万元。本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1.67%，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5.49 年（含建

设期），效益测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运营期 

平均 

T+1 T+2 T+3 T+4 T+5 T+6 

营业收入 65,430.10 73,608.86 73,608.86 73,608.86 73,608.86 73,608.86 72,245.73 

营业成本 21,179.88 23,718.66 23,802.10 23,889.71 23,981.73 24,078.43 23,441.75 

毛利 44,250.21 49,890.20 49,806.75 49,719.15 49,627.13 49,530.42 48,803.98 

毛利率 67.63% 67.78% 67.66% 67.55% 67.42% 67.29% 67.55% 

税金及附加 235.55 264.99 264.99 264.99 264.99 264.99 260.08 

销售费用 13,617.02 15,319.15 15,319.15 15,319.15 15,319.15 15,319.15 15,035.46 

管理费用 4,311.10 4,849.99 4,849.99 4,849.99 4,849.99 4,849.99 4,760.17 

研发费用 7,058.97 7,941.34 7,941.34 7,941.34 7,941.34 7,941.34 7,794.28 

税前利润 19,027.57 21,514.72 21,431.28 21,343.68 21,251.66 21,154.95 20,953.98 

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 
5,294.22 5,956.00 5,956.00 5,956.00 5,956.00 5,956.00 5,845.71 

所得税 2,060.00 2,333.81 2,321.29 2,308.15 2,294.35 2,279.84 2,266.24 

净利润 16,967.57 19,180.92 19,109.99 19,035.53 18,957.31 18,875.11 18,687.74 

净利润率 25.93% 26.06% 25.96% 25.86% 25.75% 25.64% 25.87% 

1、项目收入测算 

（1）销量测算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及市场前景，预计项目建设期为 2 年（即 T 年，指 2023

年和 2024 年），T+1（即 2025 年）年建成并开始生产运行，当年可实现预计产

量的 80%，T+2 年可实现完全达产，预计可新增年产胶体金检测试剂 15,701 万

人份，荧光检测试剂 5,514 万人份，总计 21,215 万人份。 

（2）单价测算 

本次募投项目胶体金检测试剂主要针对传染病类检测、毒品（药物滥用）检

测、慢性病管理检测和妊娠及优生优育检测，定价系参照公司 2021 年同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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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单价；荧光检测试剂主要针对传染病类检测、慢性病管理检测和妊娠及优生

优育检测，定价系参照公司 2021 年同类产品平均单价产品。依据谨慎性原则，

项目建成后 T+1 年和 T+2 年产品单价在 2021 年同类产品价格基础上连续下降

10%，以防范市场波动及国家政策对行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收入测算情况如下： 

项目 T+1 T+2 T+3 T+4 T+5 T+6 

免疫胶体金类 

传染病类 

销售收入（万元） 10,194.32 11,468.61 11,468.61 11,468.61 11,468.61 11,468.61 

单价（元） 2.10 1.89 1.89 1.89 1.89 1.89 

产量（每万人份） 4,853.60 6,067.00 6,067.00 6,067.00 6,067.00 6,067.00 

毒品（药

物滥用）

检测 

销售收入（万元） 10,234.13 11,513.40 11,513.40 11,513.40 11,513.40 11,513.40 

单价（元） 7.60 6.84 6.84 6.84 6.84 6.84 

产量（每万人份） 1,346.40 1,683.00 1,683.00 1,683.00 1,683.00 1,683.00 

慢病管理

检测 

销售收入（万元） 444.53 500.10 500.10 500.10 500.10 500.10 

单价（元） 2.43 2.18 2.18 2.18 2.18 2.18 

产量（每万人份） 183.20 229.00 229.00 229.00 229.00 229.00 

妊娠及优

生优育检

测 

销售收入（万元） 6,106.36 6,869.65 6,869.65 6,869.65 6,869.65 6,869.65 

单价（元） 0.99 0.89 0.89 0.89 0.89 0.89 

产量（每万人份） 6,177.60 7,722.00 7,722.00 7,722.00 7,722.00 7,722.00 

免疫荧光类 

传染病检

测 

销售收入（万元） 9,913.85 11,153.08 11,153.08 11,153.08 11,153.08 11,153.08 

单价（元） 5.49 4.94 4.94 4.94 4.94 4.94 

产量（每万人份） 1,806.40 2,258.00 2,258.00 2,258.00 2,258.00 2,258.00 

慢病管理

检测 

销售收入（万元） 27,003.30 30,378.71 30,378.71 30,378.71 30,378.71 30,378.71 

单价（元） 11.38 10.25 10.25 10.25 10.25 10.25 

产量（每万人份） 2,372.00 2,965.00 2,965.00 2,965.00 2,965.00 2,965.00 

妊娠及优

生优育检

测 

销售收入（万元） 1,533.61 1,725.31 1,725.31 1,725.31 1,725.31 1,725.31 

单价（元） 6.59 5.93 5.93 5.93 5.93 5.93 

产量（每万人份） 232.80 291.00 291.00 291.00 291.00 291.00 

收入合计(万元）： 65,430.10 73,608.86 73,608.86 73,608.86 73,608.86 73,608.86 

销量（万人份） 16,972.00 21,215.00 21,215.00 21,215.00 21,215.00 21,2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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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成本费用测算 

（1）成本计算标准 

原材料成本系参照公司 2021 年对应产品单位产品原材料成本；水、电等能

耗按当地水价、电价并根据本项目投产后总消耗量计取；人员工资按公司 2021

年同类职位平均工资提取，并针对不同岗位设置年均 3%~10%薪酬涨幅；固定资

产折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用分类直线折旧方法计算，建筑物按 40 年折旧，机

器设备按 8 年折旧，建筑物残值率为 5.00%，机器设备残值率为 5.00%。 

（2）费用计算标准 

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研发费用均参考公司报告期内的销售费用率确定，知

识城生产基地项目选取的销售费用率为 21%，管理费用率为 7%，研发费用率为

11%。 

（3）项目税费 

本项目按 3%简易征税，没有进项税抵扣。城市维护建设税为 7%，教育附

加税为 3%，地方教育附加税为 2%，企业所得税为 15%。 

3、与同行业比较情况 

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1 年的销售毛利率、销售费用率、管理费用率、研发费

用率的情况如下： 

证券简称 销售毛利率 销售费用率 管理费用率 研发费用率 

迈克生物 57.95% 15.99% 4.23% 5.21% 

九强生物 72.07% 20.87% 6.91% 7.94% 

安必平 77.92% 40.91% 12.06% 10.46% 

热景生物 59.54% 4.35% 3.17% 2.46% 

万泰生物 85.78% 29.40% 3.17% 11.86% 

基蛋生物 65.58% 16.66% 6.46% 11.66% 

平均值 69.80% 21.36% 6.00% 8.26% 

万孚生物 58.46% 19.17% 7.91% 11.64% 

本项目 67.55% 20.81% 6.59% 10.79% 

本项目预计年均毛利润率为 67.55%，高于公司整体平均毛利率，与公司 2021

年干式免疫平台非新冠产品的平均毛利率 67.49%基本一致。与同行业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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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本项目的毛利率水平与行业平均值基本一致。销售费用率、管理费用率、

研发费用率与行业平均值及公司整体均值不存在较大差异。 

综上，知识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效益测算过程合理、谨慎。 

（三）量化分析本次募投项目新增折旧摊销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建成后，新增折旧摊销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T+1 T+2 T+3 T+4 T+5 T+6 

募集项目新增固定资

产和无形资产（不含

税） 

71,156.42 
     

募集项目新增折旧摊

销 
 3,798.68   3,798.68   3,798.68   3,798.68   3,798.68   3,798.68  

发行人税前利润 ① 142,438.80 142,438.80 142,438.80 142,438.80 142,438.80 142,438.80 

折旧摊销占 2022 年税

前利润比重 
2.67% 2.67% 2.67% 2.67% 2.67% 2.67% 

募投项目预计新增税

前利润 ② 
 19,027.57   21,514.72   21,431.28   21,343.68   21,251.66   21,154.95  

预计整体税前利润 

（①+②） 
161,466.37 163,953.52 163,870.08 163,782.48 163,690.46 163,593.75 

折旧摊销占预计整体

税前利润比重 
2.35% 2.32% 2.32% 2.32% 2.32% 2.32% 

注 1：发行人税前利润采用 2022 年 1-9 月已实现税前利润加 2021 年 10-12 月实现税前利润进行年化处理； 

注 2：整体税前利润预测未考虑现有业务的税前利润增长； 

注 3：项目建设期为 2 年，预计第 3 年（即 T+1）开始投产，于第 4 年（即 T+2）达产。 

本次募投项目建成后，预计达产年度合计新增折旧及摊销金额为 3,798.68

万元，按前述假设，T+1 至 T+6 新增折旧及摊销费用金额占发行人预计整体税前

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2.35%、2.32%、2.32%、2.32%、2.32%、2.32%，对未来盈利

能力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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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合现金流状况、未来流动资金需求等，说明发行人在持有较大金额

的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情况下实施本次融资的必要性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2020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目前已经累计使用 51,170.03 万元，

尚有 7,748.97 万元待继续投入。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货币资金和银行理财产品共有 262,707.66

万元，大部分资金均有明确规划用途，列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货币资金和理财产品合计 262,707.66 

减：募投项目资金 7,748.97 

可转债本息偿付 60,000.00 

松山湖建设项目 70,000.00 

荔枝山老基地改建 10,000.00 

研发项目 35,000.00 

分红储备（注） 25,000.00 

产业并购投资 20,000.00 

归还贷款 20,000.00 

剩余金额 14,958.69 

注：分红储备为依据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净利润及公司过去三年的分红率测算。 

根据对公司 2022 年-2024 年的流动资金需求测算，未来三年流动资金需求达

到 49,123.35 万元，具体如下： 

流动资金估算是以估算企业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为基础，综合考虑企业各

项资产和负债的周转率等因素的影响，对构成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

主要经营性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分别进行估算，进而预测企业未来生产经营对流

动资金的需求程度。 

①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预付账款+

存货； 

②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负债=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合同负债 

③预测期流动资金占用/需求量=预测期流动资产－预测期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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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增加额=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量－基期流动资金需求

量 

本次测算的假设如下： 

①公司以报告期 2021 年为预测的基期，2022 年-2024 年为预测期； 

②2019年-2021年，公司营业收入年复合增长率为 27.35%，假设 2022年-2024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保持同样水平； 

③假定 2022 年-2024 年各期末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占营业收入比率和经营性

流动负债占营业收入比率与 2021 年期末的比率保持一致。 

基于前述假设的测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流动资金占用 58,714.07 74,774.03 95,226.83 

流动资金需求增加额 12,610.60 16,059.95 20,452.80 

流动资金需求合计 49,123.35 

由此，发行人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剩余金额 14,958.69 万元已不足以支

撑未来流动资金需求 49,123.35 万元，更不足以支持本次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发

行人本次发行融资具有必要性。 

综上，公司的大部分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已有明确的使用规划，扣除

已有明确安排的资金后，发行人的剩余资金已不足以支撑流动资金需求，更不足

以支持本次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发行人本次发行融资具有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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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发行人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知识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核查具体测算依据、

测算过程底稿，查阅了同行业可比公司同类投资项目的公告文件； 

2、查阅发行人现有产品及同行业上市公司的销售毛利率、销售费用率、管

理费用率、研发费用率等指标情况； 

3、获取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了解公司资产结构、经营活动

现金流、货币资金等，分析公司融资能力、本次募集资金、未来运营资金缺口等

情况，同时访谈发行人管理层，了解发行人的业务增速及管理能力等相关情况； 

4、核查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内容、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投资数额的测算依

据和测算过程及项目资本性支出情况，以及公司效益测算过程，分析效益测算的

合理性；分析本次募投项目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新增产能、建成后新增折旧摊

销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会计师认为： 

1、知识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新增单位产能对应的投资规模、单位投资产出

比均处于行业中间水平，本次投资规模具有合理性；  

2、知识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效益测算过程合理、谨慎；  

3、本次募投项目新增折旧摊销对发行人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发行人本次发行融资具有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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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说明仅为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就

《关于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的回复提供说明之用，未经本所的书面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黄志业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蔡慕玲 

 

 

 

中国 ·上海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八日 



 

 



 

 



 

 



 

  


